
附件

成都市支持氢能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推
广应用若干政策的实施细则

按照《关于印发成都市支持氢能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及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成经信发〔2019〕6号）等文

件精神，为切实促进我市氢能暨新能源汽车（含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发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首台（套）燃料电池产品奖励

（一）申报条件

1企业获得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认定的国内或省内首

台（套）证书；

2.企业已实现首台（套）氢燃料电池的销售。

（二）申报材料

1.企业相关证照（复印件）；

2.企业及首台（套）燃料电池产品基本情况；

3.企业近三年主要经济指标和创新能力情况；

4.首台（套）燃料电池产品销售情况；

5.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支持标准

对本市企业制造的首台（套）燃料电池产品，经认定后，



按单个产品型号，首个年度销售额的 5%，给予最高 500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 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汽车产业处，61886231、61881638

二、氢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新能

源汽车“三电”系统销售奖励

（一）申报条件

1.企业在我市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企业从事氢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

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生产；

3.配套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已纳

入工信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及《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二）申报材料

1.组织机构代码、工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已“多证合一”的，提供“多证合一”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2.关键零部件（含“三电”系统）产品信息；

3.关键零部件（含“三电”系统）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复

印件）；

4.配套氢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列

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



荐目录》的佐证材料；

5.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支持标准

氢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企业，

按相应产品年度销售额的 2%，给予最高 1000万元的奖励；

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生产企业，按照相关产品年度销售额

的 1%，给予最高 500万元的销售奖励。

（四）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汽车处，61881638、61888773、61886231

三、燃料电池汽车市级配套补贴

（一）申报主体

燃料电池汽车生产企业

（二）申报条件

1.申报车辆为在我市新购置的燃料电池汽车（二手车除

外），且在本市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2.申报车辆已完成中央财政补贴清算；

3.申报车辆已接入成都市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监测监

管平台，并按要求录入数据；

4.单车累计燃料加注量不低于 600千克且行驶里程不低

于 2万公里。

（三）申报材料



1. 组织机构代码、工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已“多证合一”的，提供“多证合一”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复印件）；

2. 生产企业的市级补贴申请材料及申请车辆信息；

3. 中央财政已对车辆进行补助清算的证明文件；

4. 个人用户的身份证明或单位用户的工商营业执照（复

印件）；

5.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复印件）；

6. 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7. 加注燃料量的相关凭证；

8. 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四）支持标准

在中央财政补贴的基础上，按照中央财政单车补贴额的

50%给予市级配套补贴。

（五）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汽车产业处，61881638、61886231

四、加氢站建设项目补贴

（一）申报条件

1. 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 企业自行投资建设日加氢能力不低于 200千克的固

定式加氢站项目，并投入使用。



（二）申报材料

1.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企业投资建设固定式加氢站建设项目工程预（决）算

表和项目建设工程合同（复印件）；

3.企业购置加氢站建设项目设施设备等固定投资的发票、

付款证明材料（复印件）；

4.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5.相关部门对项目的立项、规划、土地、充装、危险化

学品等行政许可佐证材料（复印件）；

6. 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支持标准

对新建、改建、扩建的加氢能力不低于 200千克的固定式加

氢站，按建设投资（不含土地费用）的 30%，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四）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燃气与成品油处，61885844

五、加氢站运营补贴

（一）申报条件

1.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日加氢能力不低于 200千克的固定式加氢站。

（二）申报材料



1.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2.年度加氢站运营情况报告；

3.年度企业购买氢原料的增值税发票或年度企业销售氢

燃料的销售发票（复印件）；

4. 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补贴标准

按照年度累计加氢量，给予每千克 10元、最高 500万

元的运营补贴。

（四）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燃气与成品油处，61885844

六、其它

（一）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以正式通知为准，原则上以年度为单位组织申

报工作。

（二）申报流程

相关区（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所在地有关

部门组织辖区内企业申报，并进行初审，审核合格后报市经

信局；市经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其中，燃料电池汽车

市级配套补贴由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公安局

交管局共同审核）；市经信局委托第三方会计事务所进行审

计，将审核及审计结果进行公示；市经信局、市财政局按程



序复核后下达有关资金。

（三）申报企业须保证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对弄虚作假

骗取补贴资金的，经查实取消补贴，并追究有关企业或机构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四）违规违法受到国家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发

改委、能源局等部门行政处罚的申报企业（包括委托申报企

业），取消其违规年度内涉及本细则的奖补申报资格。

（五）《成都市支持氢能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

用若干政策》（成经信发〔2019〕6号）中第一条按照《成都

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9〕52号）、

《成都市重点研发项目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9〕49号）

要求申报；第七条至第十三条按照《成都市支持氢能暨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充换电设施

部分）》（成经信办〔2020〕1号）要求申报。

（六）对 2015、2016年度新能源汽车地补工作，继续按

照成经信办〔2015〕80号文中规定的条件、标准及流程予以

办理；对 2017、2018、2019年度新能源汽车地补工作，继

续按照成财规〔2019〕1号文中规定的条件、标准及流程予

以办理。

（七）根据国家《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0〕86号）文件要求，本细则涉



及燃料电池汽车市级配套补贴有效期至 2020年 04月 22日，

其它奖励及补贴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八）我市已有的奖励补贴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

本细则要求办理；国家和省级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名词解释



附件

名词解释

1. 首台（套）燃料电池产品：获得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认定的国内或省内首台套燃料电池电堆。

2. 燃料电池汽车关键零部件：燃料电池电堆、膜电极、

质子交换膜、催化剂、双极板、加湿器（燃料电池用）、氢

气循环泵、车载空压机、高压车载储氢瓶、氢气电控喷射、

高压电磁阀、车载储氢加氢设备、高精度流量计、氢气监测

系统、高性能传感器、制氢加氢一体机等。

3. 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车用 ASIC芯片、车载

雷达系统、车载高清摄像头、车载智能终端、触摸液晶屏等

智能网联汽车特有、关键零部件。

4. 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新能源汽车的电芯、模组、

电池包、电池管理系统、电机、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

5. 年度销售额：成经信发〔2019〕6号文件生效之日

起 12个月内的总销售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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